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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政规发〔2025〕4 号 
 
 

市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文件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根据中央和省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、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

减负等有关工作要求，决定对部分文件进行修改或废止。 

一、对《市政府关于印发连云港市推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

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连政规发〔2024〕6 号）作如下修改： 

（一）将第一部分第二条“引进跨境电商龙头企业”一段修改

为“鼓励引进行业影响较大、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，支持阿

里巴巴、亚马逊、eBay、中国制造网等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平台

在连设立服务机构。发挥毗邻日韩和畅通班轮优势，招引企业在

综保区、保税物流中心等建设日韩商品分拨基地，扩大中日韩跨

境电商特色产品双向进出口贸易规模。发展跨境电商总部经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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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我市区位优势，积极招引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企业在我市设

立区域运营中心、创新中心、分拨中心、集货中心。” 

（二）将第一部分第三条“打造跨境电商标杆”一段修改为“支

持现已涉足跨境电商业务的外贸企业和跨境电商卖家做大做强。

支持具备产业链供应链服务整合能力的企业搭建垂直型跨境电商

平台。支持符合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国

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以及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，对获评企业按

相关政策给予支持。建立健全以创新发展、经营规模、成长速度

等为核心的多维度综合评估指标体系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

原则，通过企业自主申报、专家评审、社会公示等竞争性方式，

选树一批标杆跨境电商企业。对首次获评的企业，给予最高 10

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” 

二、对《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促进连云港综合保税区高水

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连政办传〔2021〕63 号）

作如下修改： 

（一）删除第五条“优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”内容。 

（二）删除第九条“鼓励增资扩产”内容。 

（三）删除第十条“鼓励加工制造企业进入综合保税区”内容。 

（四）删除第十三条“鼓励高能级企业、外资企业进入综合保

税区”内容。 

（五）删除第十九条“加强绩效评估”中“要对市直相关部

门支持综合保税区落实有关文件、引进重大项目、推进重点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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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情况加强督查考核”“定期督查推进和通报”内容。 

三、对《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全市重点项目推进

机制实施方案》（连政办发〔2023〕6 号）予以废止 

 

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

2025 年 10 月 31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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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监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连云港警备区。 
 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0 月 3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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